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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商品義務監視員擴大召募中請踴躍推薦（98-08-31）
本局將擴大召募99年度商品義務監視員，請踴躍推薦熱心人士參加。
一、監視員工作項目：

1.反映無商品檢驗標識之應施檢驗商品。
2.反映無「同」字標記之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3.反映「擅自使用正字標記」商品。
4.反映市售標示不全商品 。
5.其他項目，如協助本局業務宣導。

二、監視員之任期：監視員任期為一年，每年重新遴聘一次，工作績效優良者，本局得繼續聘用。

三、監視員之工作獎勵金：因監視員不具執行公務之權力，屬義務性質。為激勵工作績效，本局訂有「商品義務監視員遴聘及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針對其反映案件中「有效案件」（經調查涉嫌違反商品檢驗法規定者），每件發給200元獎勵金（上限為12,000元）。另再依反映案件之有效件數率，酌給「加成獎金」。
四、報名方式：請逕上本局網站（http://www.bsmi.gov.tw）/最新消息/99年度商品義務監視員召募項下，下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義務監視員推薦書」（手機電話及e-mail資料務必填寫，俾利快速連絡）填妥後，請郵寄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五組」收（臺北市濟南路1段4號）或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本局五組一科公務信箱（b051P@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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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本局義務監視員協助查察市售未符合檢驗規定之燈具商品（98-09-22）
進口或國內產製之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未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進口或出廠上市陳列銷售，請本局義務監視員協助查察市售燈具商品，若有發現未符合規定之商品，請逕向本局反映。

本局另呼籲消費者勿隨意購買來路不明的商品，並提醒消費者選購及使用一般室內照明用燈具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image: image8.wmf]1.選購時檢視負責廠商名稱及地址、電器規格（如：電壓、消耗功率或電流）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尤其應注意是否標貼有『商品檢驗標識』        或          。

2.檢視是否附有使用說明書，使用前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並確實依使用說明書內容及操作方法使用，尤應注意產品使用說明書所列之警告、注意事項。
3.不要將燈具靠近窗簾、壁毯或衣物等易燃物品以免發生火警。

4.切勿用潮濕的手碰觸燈具開關，以防觸電。

5.維修燈具、更換燈管或燈泡時，切記關閉電源開關，以防觸電，並應使用符合燈具標示之適用光源種類及瓦特數，不可超過燈具製造商所定的限制以免過熱而發生危險。

6.若發現燈具出現過熱現象，應立即停止使用及交由電氣專業資格人員檢查。

7.燈具安裝位置應與熱源保持適當距離，如廚房，燈具的安裝位置距離瓦斯器具熱源應在1公尺以上，以確保使用安全。
8.浴室等有水氣、濕氣的場所，請使用防水或防濕型燈具。            




(標準檢驗局規定自98.1.1起進口或國內出廠之騎乘機車用安全帽不得有顎杯（98-08-17）

    機車用安全帽屬本局強制檢驗商品，其檢驗標準依據CNS 2396「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俗稱安全帽），該標準參考日本JIS T8133標準，於96年5月14日修訂公布，規定「防護頭盔戴在使用者頭上，係靠拉掛於顎下或可以將頤帶通過顎部下方確實繫緊於帽殼上之保持裝置(戴具)為之」及「在頤帶上不得裝設顎杯。」，其目的為確保安全帽經過保持試驗(防翻脫試驗)後，安全帽不會脫落，係以模擬騎士使用安全帽時不易脫落，有效保護騎士安全；本局並於98年1月1日起依據該標準執行強制檢驗。
    對於98年1月1日前已取得本局檢驗合格證明之安全帽，建議採取措施如下：
一、消費者已購置使用有顎杯之安全帽                 ，請正確佩帶並繫緊扣帶以防止安全帽脫落；為更加能夠防止撞擊時安全帽脫落，建議除去顎杯，並於使用時「將頤帶靠拉掛於顎下或可以將頤帶通過顎部下方確實繫緊於帽殼上之保持裝置(戴具)」。
二、製造或販售業者，建議可除去顎杯            後再販售。
     除前述大眾所關心之顎杯議題外，為保障機車騎士安全，該局呼籲，於選購及佩戴騎乘機車用安全帽仍須注意下述事項：
一、 流動業者販售騎乘機車用安全帽不       合格率偏高，盡量於商店選購，並選購有品牌之產品。
二、 本體須貼「商品檢驗標識」 或「驗證登錄標識」 。
三、 安全帽用途分普通型（125cc以下非競賽用機車）、加強型（適用於超過125cc非競賽用機車），請選擇適合本身用途及適合自己頭部形狀之安全帽，而且戴上後不能感覺太沉重，頭部任何一處都不能有壓迫感，通風要良好，且顏色鮮明或貼有反光片。
四、應選購新品，外觀完整，內襯清潔無異味，不可有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形。
五、 勿將自行車、溜冰鞋、滑板及直排輪等活動用頭盔或工地用安全帽充當機車用安全帽佩戴。
六、 佩戴安全帽應繫緊扣帶，扣帶與下巴間約為1支原子筆的寬度，適合頭型穩固戴在頭上，不致晃動，不可遮蔽視線。
七、 帽體不要隨意塗裝，若受過撞擊，不管外觀有沒有損傷都不能再使用，請及早更換。
八、 各部位不得存有尖銳稜角或凹凸，致使戴用者可能遭受割傷或擦傷之虞。

(標準檢驗局呼籲民眾注意攜帶式卡式爐及瓦斯罐使用安全(98-08-12)

98年8月媒體報導宜蘭羅東一家安親班老師，帶著30多名學生在室外使用攜帶式卡式爐烤比薩，發生瓦斯罐氣爆，造成1名老師和4名學生受傷之意外事故。報導指出，當時使用卡式爐過程中，疑似多次扭轉開關，導致瓦斯外洩，接著重新點火，火花就引爆外洩的瓦斯造成氣爆。為防範瓦斯罐氣爆事故之發生，本局呼籲民眾注意攜帶式卡式爐及瓦斯罐使用安全。
    攜帶式卡式爐及瓦斯罐均為應施檢驗商品，消費者應選購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之產品。對於經檢驗合格之卡式爐及瓦斯罐，使用前仍應先詳閱說明書與注意事項，因為不正確的使用方式，仍有可能發生危險。以下列出幾點常被忽略的注意事項，提醒民眾注意使用安全：
1.瓦斯罐上之〝環扣缺口〞要朝上與卡式爐上凸出之“導引片”對正後才能接合。
2.使用適當尺寸的鍋具，鍋具不可蓋過瓦斯罐置放槽上方，且勿將卡式爐併排使用，以避免熱輻射導致瓦斯罐受熱膨脹或爆炸。
3.爐架下方及附近嚴禁放置備用瓦斯罐。
4.置有瓦斯罐之卡式爐，應避免長時間暴露於烈日或高溫處。
5.卡式爐使用完畢後，要適當清潔爐具，並將瓦斯罐取出，避免橡膠墊圈老化造成漏氣。
6.瓦斯罐收存時，應置放在陰涼、乾燥且通風良好處，避免陽光直接照射，並勿置於高溫或密閉空間如汽、機車行李箱。
    卡式爐使用前應先行檢查其安全裝置是否有銹蝕或動作不順的現象，若有銹蝕或動作不順的現象應即停止使用；瓦斯罐使用前應先行檢查罐體是否有銹蝕或底部凹面凸起的現象，若有銹蝕或凸起現象應即停止使用。使用攜帶式卡式爐及瓦斯罐時，除應確實注意使用安全，並須牢記使用場所要保持良好通風，以避免造成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之意外。



義務監視員反映件數統計表
（電腦資料統計時間：98年1~8月）
	分局別
	現有

人數
	反映

件數
	有效

件數
	調查

中

	總局
	57
	73
	6
	9

	基隆分局
	38
	110
	15
	7

	新竹分局
	61
	179
	41
	7

	台中分局
	68
	156
	68
	13

	台南分局
	55
	348
	52
	23

	高雄分局
	65
	489
	268
	3

	花蓮分局
	21
	92
	31
	2

	合計
	389
	1447
	481
	64



(除濕機召回訊息
	商品名稱
	廠牌
	型號
	產製期間
	聯絡方式

	除濕機
	大同
	TWD-510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1.服務專線電話：0800-052-666

2.桃園冷氣場小冷中心，電話：03-386-1111 Ext. 705

	
	
	TWD-511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TWD-711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TWD-660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TWD-500B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28000906~28004400、38000001~38010300、48000001~48011500
	

	除濕機
	三洋
	SDH-501B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001400~003400
	服務專線電話：

0800-081-567 

	
	
	SDH-512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SDH-612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SDH-680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商品名稱
	廠牌
	型號
	產製期間
	聯絡方式

	除濕機
	東元
	MD1088B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30100001~31201000、40100001~40900200
	1.服務專線電話：0800-281-200 

2.安欣科技服務

公司，電話：02-6635-8088

Ext. 558

	
	
	
	
	

	
	
	MD1095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MD1096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MD1097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MD1316B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MD1401WA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MD1801WA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除濕機
	聲寶
	AD-K123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服務專線電話：0800-005-438

	
	
	AD-K125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AD-1861N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除濕機
	西屋
	WED-112P
	94年1月1日~95年10月30日
	代修服務電話：04-2491-2151 

	
	
	
	
	

	除濕機
	吉普生
	GD-102NB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C01A0001~C01A1000
	服務專線電話：

0800-033-678 

	
	
	GD-105NBI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C01A0001~C01A0300、C10A0001~C10A0300、D01A0001~D01A0500、E03A0001~E03A0500
	

	
	
	
	
	

	
	
	
	
	

	除濕機
	富及第
	FDH-1020N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C01A0001~C01A1000
	服務專線電話：

0800-033-678

	
	
	FDH-1050NB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C01A0001~C01A0300、

C10A0001~C10A0300、C12A0001~C12A0300、D11A0301~D11A0800、E04A0001~E04A0500
	

	
	
	
	
	

	
	
	
	
	

	除濕機
	歌林
	KJ-K105B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0302000001~0311005200、0402005201~0412008800、0501008801~0505012000
	服務專線電話：

0800-066-628

	
	
	
	
	

	
	
	KJ-K50B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20103201~20103700、0302000001~0312002900、0403002901~04120042000、501004201~0505006500
	

	
	
	
	
	

	除濕機
	惠而浦
	ADS051M
	92年1月~94年6月 

序號：30505001~30507000、

40504001~40509200、50504001~50508400
	服務專線電話：

0800-888-105

	
	
	
	
	

	
	
	
	
	

	
	
	
	
	

	
	
	
	
	

	
	
	
	
	


註：詳細資訊請至本局商品安全資訊網(http://safety.bsmi.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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